
桃園少年輔育院認輔學生流程圖

事先通知
本院

最慢於認輔學生前一日（假日請於星期五14時前）以下列方式之一通知本
院，電話 03-325-3152、傳真 03-346-1725 或
電子郵件tyrc12@mail.moj.gov.tw 及 tyrc@mail.moj.gov.tw 。

抵達本院
出示本院社會志工證、教誨志工證或其他相關證件，供警衛隊登記，並將
行動電話、香菸、檳榔及打火機等物品放置置物櫃暫時保管（如無零錢，
請向大門執勤人員借用）。車輛請接受執勤人員指導，停放本院院區。

至指定地點
等候學生

實施認輔

結束認輔

填寫認輔
活動紀錄表

警衛隊至班級提帶學生至指定地點。
板橋地院於97年之認輔活動，星期假日使用本院簡報室，上班時間由訓導
組另行安排。其他志工團體維持原有之位置。

認輔結束後，請將學生交由警衛隊人員，實施安全檢查後，帶回班級。
如有贈與學生物品，請告知警衛隊同仁，轉知班級老師。

可於本院填寫或回家後再行填寫。
在本院填寫後，可直接交班級老師或警衛隊（大門），於上班時間轉送訓
導組。回家再行填寫者，可以傳真或電子郵件寄送本院訓導組。
所屬團體如須留存資料，請另行繳交。

假日緊急聯繫電話，本院總機03-325-3152轉各班級分機：孝一班121，孝二班122，孝三班123，孝四班
124，孝五班125，孝六班126，孝七班127。或撥分機120（本院勤務中心），由執勤人員向督勤官報告。

認輔進行中，如有任何緊急狀況，請立即結束認輔活動，將學生交由警衛
隊執勤人員處理，或立即向班級老師反應。

 


